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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們討論到「意」與「意知」這兩者是四句；此外，「執瓶的分別知」

與「了解瓶的分別知」這兩者也是四句。接著，「對於彼法是現前知」與「對於彼法

是現量」這兩者也是四句。首先，「現前知」與「現量」這兩者不是四句，而是三句

──是現量一定是現前知，是現前知不一定是現量。所以在還沒有討論之前，要先區

分「現前知」與「現量」這兩者，以及「對於某一法是現前知」與「對於某一法是現

量」，彼此之間是不同的意思，不要誤會現前知與現量是四句。  

 

現在討論的是「對於彼法是現前知」與「對於彼法是現量」。之前我們時常使用

的一個例子：沒有大象的桌子，這一張桌子是沒有大象的桌子。當我們探討這張桌子

上有沒有大象時，用我們的眼根知專注地看它，上、下、左、右看過一遍之後，你確

定它是一張沒有大象的桌子，所以我們的心續中能夠生起緣著沒有大象的桌子的眼根

知。這時，眼根知的第一剎那是不是現前知？是。是不是也是現量？是。這一點沒有

問題，它是現前知也是現量。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對於彼法是現前知」與「對於

彼法是現量」的交集。  

 

第一種情況：這樣的眼根知對於桌子而言，它既是現前知也是現量。對於這張桌

子而言，眼根知為什麼是現前知？因為對於這張桌子，眼根知是一種現前的認知。所

謂「現前的認知」，指的是它在顯現桌子時，不需要混合桌子的義總，就能清晰地顯

現出這個境。同時，這個眼根知對於桌子而言也是現量。為什麼是現量？眼根知對於

桌子是不是量？是，對於桌子而言，眼根知是現量。為什麼是現量？首先，對於桌子

而言，眼根知是新的、不欺誑的明知；此外，它不需要經由混合義總就能證得桌子，

所以我們說：這樣的眼根知對於桌子而言是現量。所以，眼根知對於沒有大象的這張

桌子，既是現前知也是現量。   

 

接下來，對它而言是現前知，但不是現量：眼根知的第二剎那。眼根知的第二剎

那對於這張桌子是不是現前知？是。對它而言是不是現量？不是，因為對它而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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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量，而是再決知。對它而言是不是現前知？是，是現前的一種認知，因為它能夠

顯現這張桌子，並且在顯現時，不混合任何的義總就能清晰顯現。所以，緣著這張桌

子的眼根知，它的第二剎那對於這張桌子是現前知，但不是現量。   

 

比較麻煩的是下一個例子：對它而言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這時候的例子：眼根

知對於「桌上沒有大象」的這一點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為什麼是現量？眼根知對

於桌上沒有大象是量；是量的同時，它不混合任何的義總就能夠證得桌上沒有大象。

所以我們說：眼根知對於桌上沒有大象而言，它是現量。但它對於桌上沒有大象是不

是現前知？不是。為什麼不是現前知？因為它無法清晰地顯現那個境。  

 

以上皆非的：對這個境既不是現前知也不是現量。以這個眼根知來說，應該沒有

以上皆非的可能性，對吧？所以在舉例時應該就不是舉之前眼根知的例子，這時候所

用的例子應該就是分別知、伺意知這一類的認知。執著桌子的分別知對於桌子而言，

既不是現前知也不是現量，因為它在顯現境的時候，無法在沒有任何義總的情況下清

晰地顯現對境，這個容易理解。 

 

所以，四句裡面比較不容易理解的是「對於境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只要掌握

這一點，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對於境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的例子，例如：緣著沒

有大象的桌子的眼根知，它對於桌上沒有大象的這一點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為什

麼是現量？因為這個眼根知對於桌上沒有大象是量，而且可以在不混合義總的情況下

證得它；但對於那個境而言不叫現前知，因為無法清晰顯現出那個境。為什麼無法清

晰顯現？因為眼根知沒有辦法直接證得那個境，它是間接證得。直接證得什麼境？沒

有大象的桌子；間接證得桌上沒有大象。既然是間接證得，就表示在眼根知上無法清

晰顯現出那個境。桌上沒有大象的這一點是常法；既然是常法，它就無法在眼根知上

直接呈現出來。所以眼根知對於這個境就不是現前的認知、不是現前知。這樣清楚嗎？

解釋完之後，好像也沒有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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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對於彼法是比量」和「對於彼法是分別知」兩者之間有四種可能性。

這個地方特別強調「對於彼法」，也就是指「針對某一個境」而言，「是比量」與「是

分別知」這兩者也是四句；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比量跟分別知之間是什麼關係？三

句。三句當中的第二句：是比量一定是分別知，是分別知不一定是比量。但這個地方

特別強調的是「對於某一個境是比量」與「對於那一個境是分別知」這兩者的關係。   

 

第一種情況，在這個地方我們所舉的例子：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之前我們常

用「證得聲音是無常的比量」，但這個詞之後在解釋時，怕同學們容易產生誤解，所

以我們今天換一個詞──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應該有這樣的比量吧？既然聲音是

自相，就表示它不是什麼？不是共相。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它對於聲音是自相的

這一點，既是比量也是分別知。為什麼它對於聲音是自相的這一點是比量？因為它對

於這個境是量，而且是依著正因而成為量。那為什麼對於聲音是自相的這一點是分別

知？因為它能夠呈現出聲音是自相的義總，進一步地趨入聲音是自相的這一點。  

 

接著，四句當中的第二句：對於某一法是比量，不代表對於那一法是分別知。這

個句型就跟上一題的第三句是很類似的。同樣的例子：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它對

於「聲音不是共相」的這一點是比量但不是分別知。是比量的理由跟第一句一樣：它

是量，而且它之所以能證得這個境，是透由依賴自己的基礎──正因──而證得的；

但對於「聲音不是共相」的這一點，它不是分別知。為什麼不是分別知？因為它無法

顯現「聲音不是共相」的義總；它顯現的是什麼義總？它顯現的是「聲音是自相」的

義總。這兩個義總不一樣。為什麼它顯現的是「聲音是自相的義總」？因為它最主要

趨入的境就是「聲音是自相」的這一點，當它趨入「聲音是自相」時，就會顯現出這

一法的義總、這一法的影像。所以，如果某個認知要顯現出那一法的義總，那一法就

必須是它主要的趨入境；如果不是它主要的趨入境，它就不會呈現出那一法的義總。 

 

這跟什麼例子很像？執瓶的分別知。我們在探討執瓶的分別知時，是不是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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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必須以瓶的義總作為顯現境而趨入瓶」？相同的道理，對於某一法是分別知，

它也需要具備這個特點，也就是以那一法的義總作為顯現境而趨入那一法。所以我們

說：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它有沒有證得「聲音不是共相」？有。但它是直接證得

還是間接證得？間接證得。它直接證得什麼？聲音是自相；間接證得什麼？聲音不是

共相。既然它是間接證得聲音不是共相，就表示它無法顯現出聲音不是共相的影像；

如果無法顯現出它的相，能否以它的相作為顯現境而趨入它？不行。這樣清楚嗎？所

以我們說：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量，它對於「聲音不是共相」的這一點是比量，但不

是分別知。   

 

接著，第三句：對於某一法是分別知，不代表對於那一法是比量。這個就容易多

了。證得聲音是自相的比度知第二剎那，它對於「聲音是自相」的這一點是分別知，

但不是比量。為什麼不是比量？因為它對於「聲音是自相」是再決知，而不是量。以

上皆非的，有沒有？現前知、顯而未定知，這些都可以吧。 

 

所以現在所介紹的這兩題，其中都有一句會比較不容易思考，分別是：對於某一

法是現量，但不是現前知；對於某一法是比量，不代表對於那一法是分別知。因為我

們的概念裡面會認為：現量都是現前知，所以對於那一法如果是現量，就必須對於它

是現前知。但實際上不是如此，雖然現量都是現前知，但對於某個境是現量，不代表

對於那個境是現前知。以此類推，雖然比量都是分別知，但對於某個境是比量，不代

表對於那個境是分別知。這兩題都有一個共通點：所謂的「對於一法是現前知」，或

是「對於一法是分別知」，你有沒有發現它們都必須顯現那個境──對於一法是現前

知，它也必須顯現那個境，而且是清晰顯現；對於一法是分別知，它也必須顯現那個

境，雖然不是清晰顯現，但也必須顯現，如此才能夠以那一法的義總作為顯現境而趨

入它。  

 

接下來，最後一題：「以現前知來了解那個外境」及「現前地了解外境」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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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有差別的。這一題，它並沒有特別說明兩者之間是三句還是四句的關係，只有

說這兩者是有差別的。對於這一點，平時在解釋時，也有幾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不過

我們在這個地方，用我平常最熟悉的方式來解釋。 

 

首先，「以現前知來了解那個外境」，這當中的「外境」，並不是唯識宗所要推

翻的外境，它指的就是：以現前知來了解那個境。這句話要強調的是：了解者本身是

現前知。至於「現前地了解外境」呢？它指的是：不透由境的義總，就能清晰顯現出

對境，並且證得它。所以這兩者不一樣。所謂的「現前地了解外境」，這當中的「了

解」是證得的意思。現前地證得外境，是指它不只要清晰地顯現出那個境，還要能夠

證得那個境，以清晰顯現境的方式來證得那個境。我們說這兩者之間應該也是四句。   

 

四句當中的第一句：既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又是現前地了解外境，例如：證

得桌子的眼根知。證得桌子的眼根知是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是。為什麼？因為

眼根知本身是現前知，它能夠證得境，所以我們說它是以現前知來證得境。證得桌子

的眼根知是不是現前地了解外境？也是。為什麼？因為它能夠清晰地顯現外境，並且

證得它。  

 

四句當中的第二句：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不代表它能夠現前地了解外境。這個

例子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看到沒有大象的桌子的眼根知，它是以現前知來證得桌上

沒有大象，因為它能夠證得，而且它本身是現前知；但它是不是現前地證得桌上沒有

大象呢？不是，因為它無法清晰地顯現這一點。另外一個之前我們用過的例子：現證

無我的瑜伽現前知。現證無我的瑜伽現前知，是不是以現前知來證得無我？是。為什

麼？因為它本身是現前知，它又能夠證得無我。但它是不是現前地了解無我？不是，

因為它無法清晰地顯現無我。無我是常法，所以它無法被清晰地顯現在現前知的對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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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四句當中的第三句：是現前地了解外境，但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有

沒有例子？（學員：現量。）現量？現量對於哪一個境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它？（學

員：緣瓶眼根知的第一剎那。）緣瓶眼根知的第一剎那，它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

啊？我們之前不是說：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是指了解者本身是現前知，在這樣的情

況下，如果它能了解那個境，我們就說它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所以，四句當中的

第三句：現前地了解外境，不代表它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佛陀可不可以？佛陀是

不是現前地了解外境者？祂能否清晰地顯現外境？可以。祂在清晰地顯現外境之後，

了解外境、證得外境，所以我們說佛能現前地了解外境。但佛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

嗎？不是。為什麼不是？因為祂本身不是現前知。或許有些同學對於這一點會產生誤

解：「佛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的話，難道佛不是以一切遍智來了解外境嗎？」的

確，有可能會產生這樣的誤解，但這個詞──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它強調的是「了

解者本身是現前知」。雖然也可以用剛才各位有可能誤解的那個方式去解釋它，但這

個地方藏文原文要強調的就是：了解者本身是現前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是以現前

知的狀態去了解外境。這樣清楚嗎？而不是佛能夠以一切遍智去了解外境，或是我們

能夠以眼根知去了解外境。所以佛是不是以現前知了解外境者？不是，因為祂本身不

是現前知。  

 

第四句：以上皆非的，比方執瓶的分別知，可不可以？執瓶的分別知不是以現前

知來了解外境，也不是現前地了解外境。它為什麼不是以現前知來了解外境？因為它

本身不是現前知。它為什麼不是現前地了解外境？因為它無法清晰地顯現外境；它顯

現任何的境都必須夾雜著境的義總，在與義總混合的情況下去了解外境。 

 

接著，我們看到根知的定義與分類，「依於自己的不共增上緣──具色根──所

生的明知」，就是「根知」的定義。若予分類，有五：眼知、耳知、鼻知、舌知、身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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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知就分成這五大類。平常我們會用眼、耳、鼻、舌、身的順序去排列五根知。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排列？有兩種解釋方式：一、以它們所在的位置由高往低排

列──眼根知在眼睛的位置，耳根知稍微低一點，接著是鼻、舌、身三種根知。雖然

頭部也有身根知，但我們平常在講「身體」的時候，不太會把頭想成身體；當我們想

到身體時，我們的第一個念頭：「脖子以下叫身體。」所以身根知的位置是最低的。 

 

另外一種，以了解境的距離來排列──眼根知所能了解的境是最遠的，緊接著是

耳根知，所以你能看得到境，不代表你能聽到從那邊發出來的聲音。鼻根知呢？更近

一點了，如果那個味道不是很濃烈，就要稍微靠近一點才聞得到。舌根知呢？舌根知

和身根知應該差不多吧，都要與境接觸，比如說：舌根要與味接觸才會有舌根知；相

同的，身根必須與觸接觸之後才會有身根知。所以，根知的排列順序可以從這兩個角

度去解釋。 

 

接著，遮遣趨入知和成立趨入知的二項分類。這個部分去年在上《攝類學》時曾

經提過。我們先看到「遮遣趨入知」，遮遣趨入知的定義與同義詞。首先是定義：「透

過名稱之力，趨入自境的明知」，就是「遮遣趨入知」的定義。這當中的「名稱」，

指的是分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簡稱「義總」。透過分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之力，而

趨入自境的明知，就是遮遣趨入知。所以遮遣趨入知只有分別知，沒有無分別知。任

何的分別知在趨入自境時，都是透過分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而趨入境；有沒有分別知

是不需要經由義總就能夠趨入境？沒有。這從分別知的定義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稱為遮遣趨入？它是在區分境的特徵之後而趨入境。就以我們看到這個鬧

鐘之後會生起執著鬧鐘的分別知為例，執著鬧鐘的分別知在現起時，它是透過境在分

別知上所顯現的影像之力而趨入境，它是透過顯現境而趨入它的主要對境，這時候我

們為什麼說它是遮遣趨入？這個分別知的境──鬧鐘──有很多的特徵，就比方說：

鬧鐘的顏色、鬧鐘的形狀、鬧鐘是無常、它是事物、它是物質、它是自相、它是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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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這些是不是都是它的特徵？是。但分別知在趨入境的時候，它是在區分境的特徵

之後而趨入境，它是在排除境的眾多特徵之後而趨入境。執鬧鐘的分別知現起時，它

趨入的境就只有一個──鬧鐘本身；它會不會趨入鬧鐘的顏色、鬧鐘的形狀、鬧鐘的

無常等這些特徵？不會。所以我們說它是遮遣趨入，它是以遮遣境的特徵的方式而趨

入境。所以這個地方提到：「透過名稱之力，趨入自境的明知」，就是「遮遣趨入知」

的定義，它與「分別知」二者同義。  

 

另外一種，成立趨入知：「透過事物之力，趨入自境的明知」，就是「成立趨入

知」的定義。它與「無分別知」二者同義。所謂的「成立趨入」，是指在不區分境的

特徵的情況下、在不排除境的特徵的情況下趨入境。就像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它在趨

入鬧鐘時，在它的境上會同時顯現出鬧鐘的形狀、顏色、事物、無常、自相等眾多特

徵，這些特徵都會在它的顯現境上呈現出來，所以我們說它是在不區分境的特徵的情

況下而趨入境。  

 

從定義上來看，所謂的「透過事物之力」，是指透過所緣境呈現出它的相，而在

不區分境的特徵的情況下趨入境。就以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為例，鬧鐘將它的相完整地

呈現出來，眼根在接收到之後，把這個訊息傳遞給眼根知，所以眼根知是在透過事物

呈現它的相的情況下而趨入境，它是以不區分、不排除境的特徵的情況下而趨入境。

所以這稱為什麼？成立趨入，也就是不遮遣趨入；它與無分別知二者同義。  

 

接著，我們看到：心和心所的二項分類。首先，心的定義。所謂的「心」，在這

個地方指的是心王。「與伴隨自己而生的『心所』相應者」，就是「心」的定義。「與

伴隨自己」，這當中的「自己」指的是心，或稱為心王。與伴隨心王而生的心所相應

者，就是心的定義。當「心」形成的時候，就會有伴隨著它的「心所」同時形成，這

兩者是互相相應的。「心」、「意」、「識」三者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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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與自己所跟隨的『心』相應者」，就是「心所」的定義。所以把它對調

過來，與自己所跟隨的心相應者，這就稱為心所。例如「眼識」和其附隨的「感受」

二者之間，以具有相應的方式存在，這是因為具有下列五種相應。心與心所這兩者的

關係是相應的。有哪幾種相應呢？所緣相應、行相相應、時間相應、所依相應、實質

相應。這個地方它舉了哪兩個例子？眼識和其附隨的感受，這當中的眼識是心王、感

受是心所；這兩者之間是以具有相應的方式存在。  

 

這個部分我們早上有略略地介紹過。首先，「所緣相應」，因為這兩者的趨入境

相同。接著，「行相相應」，因為這兩者執持對境的方式相同。「時間相應」，因為

這兩者的時間相同。指的是這兩者生、住、滅三者同時進行。「所依相應」，因為這

兩者的不共增上緣相同。從這一點就能得知：心王是根知，心所也是根知；心王是意

知，心所也必然是意知。「實質相應」，因為每一個眼識之實質產生時，只會產生一

個伴隨該眼識的感受之實質。這一點是在說明：當我們生起一個眼識時，這個眼識是

心王，在它的周圍會伴隨的感受就只有一種感受，不會同時有兩種感受現起，所以它

提到：「每一個眼識之實質產生時」，指的就是當某一個眼識形成時，「只會產生一

個伴隨該眼識的感受」。一個心王的周圍只會有一種感受，不會同時有兩種、三種感

受。不同的心王會不會有不同的感受？會。但我們說的是某一個心王形成的時候，伴

隨它的感受就只有單一個、沒有多個。   

 

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段，「心所」若予區分，有六類如下：「五遍行及五定境，

十一善六根本惑，二十隨眠四異轉，即為五十一心所。」這個部分，我之前在學《心

類學》的時候，經教師也沒有特別解釋這一段；在辯經場裡討論《心類學》時，也不

會有人辯論這一段，這一段都直接跳過。教的人也跳過，學的人也跳過，不過在三大

寺有跳過的本錢。為什麼？這些內容以後都會學到，而且學得更清楚。《心類學》裡

只把五遍行是哪五遍行、五定境是哪五定境列出來，連解釋都沒有。這個部分，如果

之後有時間，會另外找個時間來上五十一心所；至於今年的課程裡面，這一段就先跳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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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看到講義的第16頁，量的另一種分類：自定量、他定量。我們先看到

自定量和他定量的定義：「對於『若自己的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則自己

不會產生』的這一點，可以透過自力引生確定之新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自定

量」的定義。「對於『若自己的所量的究竟本質不存在於對境上，則自己不會產生』

的這一點，透過自力無法引生確定，而必須依賴其他隨後產生之名言量才能確定的新

的、不欺誑的明知」，就是「他定量」的定義。   

 

這個定義光讀都覺得很複雜，所以先不解釋它，我們先從字面上來解釋自定量，

你在「自」的前面加一個字「由」，由：透由，自：自己，定：決定、確定的量。自

定量：透由自己便能決定的量，這是它字面的解釋；以此類推，他定量：透由其他的

量來決定某個所量的量。這當中的「他」，指的是隨後生起的量。接著我們先看例子，

這個部分先舉例說明會比較清楚。我們先看到他定量的例子，講義的第17頁，他定量

的分類和實例：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他定量的話，有三類，我們先看到第一

類：由自己決定表象而由其他量決定實際情況。實例如下：實際上是火的顏色，卻以

分別心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之時看見遠距離紅色的根現前知，就是第一的實

例。   

 

首先，容許我挑一個小毛病：譯者不應該用「分別心」這個字眼，他的翻譯應該

要統一一下，應該用「分別知」；雖然不是什麼大毛病，但同樣身為翻譯的我會認為

這是一個瑕疵。實際上是火的顏色，卻以分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之時看

見遠距離紅色的根現前知。這是在說明什麼？比方：在遠處有一個地方著火了，火沒

有很大，你從遠方看過去，你看到了紅色，但你無法確定那是不是火的顏色，在那當

下你會生起一個看到紅色的眼根現前知。這個眼根現前知，它對於紅色是不是量？它

對於紅色是量，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看到的顏色是紅色。的確，那個境的顏色是紅色，

火的顏色是紅色，我們並不是說火是紅色，而是火的顏色是紅色。從遠方放眼望去，

你會生起看到紅色的眼根知，這個眼根知對於紅色是不是量？是。它對於「火的顏色

是紅色」是不是量？不是。雖然火的顏色是紅色，但對於遠距離觀看的那個人的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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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言，它對於「火的顏色是紅色」的這一點，甚至我們講得更白話些，它對於「那

個顏色是火的顏色」的這一點是不是量？不是。所以眼根知只對於什麼境是量？它只

對於紅色是量，但它無法確定那個紅色到底是火的紅色，還是燈的紅色。簡單來說，

那個紅色到底是火的顏色，還是燈的顏色，還是其他東西的顏色，它有沒有辦法確定？

眼根知無法確定。眼根知之後所生起的分別知能否在當下確定？不能。這應該很清楚

吧。他如果想要確定那個顏色是不是火的顏色，而他的手上沒有望遠鏡，他是不是要

往前走？他越往前走，他就看得越清楚。這時候我們說：如果他想要了解他所看到的

紅色是火的顏色的這一點，他需不需要依賴隨後所生起的量？需要。原先所生起的量

不足以讓他證得這個境、不足以讓他了解當下所看到的紅色就是火的顏色，所以他為

了要確定這一點，他需要藉助其他的量來輔助他，最終才有辦法確定：「原來我當初

看到的那個顏色就是火的顏色。」所以他前前後後至少要生起兩個量：原本看到紅色

的眼根知是量，但它只對於紅色是量，它不對於「那個顏色是火的顏色」是量；他如

果想要確定這一點，至少需要依賴另一個量，等走近一點，當他能夠確定他看到的就

是火的顏色時，這時候他就會恍然大悟：「原來我之前看到的就是火的顏色。」  

 

這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遠看明明看到一個東西，但你看不清

楚那是什麼，這時的認知對於東西本身是量，但對於東西的內涵不是量。就像實際上

境是稻草人，遠距離看，你覺得有個東西站在那邊，這時的眼根知對於站在那邊的東

西是量，是不是？但如果眼根知認為「他是人」呢？那就不是量了。如果眼根知看到

的是有個東西站著，它對於這個東西是量，但它對於稻草人是不是量？不是。即便境

是稻草人，但在當下因為距離的關係，他的眼根知對於稻草人而言不是量；如果他想

要證得稻草人，他需要藉助其他的量。所以我們說：遠距離所生起的眼根知，不論是

前面的那個例子──看到紅色的眼根知，或是後面的──看到一個站起來的東西的眼

根知，這兩種認知都是量。它們是什麼量？他定量、由他確定的量。   

 

這個地方，我們先解釋「由自己決定表象而由其他量決定實際的情況」。以剛才

的那個例子，由自己決定表象，那個「表象」指的是什麼？紅色，紅色是它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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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實際的情況」是什麼？實際的情況是火的顏色。「由自己決定表象」的那個

「自己」，指的是看到紅色的眼根知。看到紅色的眼根知，它自己能夠決定、能夠確

定紅色的這一點，所以我們說「由自己決定表象」；但它有沒有辦法決定實際的情況？

沒有辦法。如果它想要決定實際的情況，它必須藉助隨後生起的量來確定，所以我們

說「而由其他量決定實際情況」。  

 

所以，遠看所生起的緣著紅色的眼根現前知，它是他定量──由他決定的量。這

個地方的「由他決定」，它強調的是什麼？對於紅色而言，需不需要由他決定？不需

要。為什麼不需要？因為它自己就可以決定，自己可以決定的時候，就不需要藉助他

力來決定。既然對於紅色不是由他決定，為什麼會為它取名「由他決定的量」？它本

身是量，但「由他決定」是不是針對紅色來討論？不是；「由他決定」應該是就「實

際的情況」而言。對於表象它自己可以確定，但對於實際的情況呢？必須由其他的量

來確定，它自己無法確定。  

 

我們再看回原本的定義，它有提到一個詞──所量的究竟本質。既然提到了「究

竟的本質」，就表示「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在他定量中是不同的。就以剛才

那個例子來說：實際上是火的顏色，卻以分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之時看

見遠距離紅色的根現前知，這個根現前知是不是量？是。它有沒有所量？有。它的所

量是什麼？紅色。但紅色是不是所量的究竟本質呢？不是。為什麼不是？因為它只是

所量的表象，而不是所量的究竟本質。所以，以這個例子而言，所量的究竟本質是指

「所量的實際情況」──那個顏色是火的顏色。但對於看到紅色的眼根知而言，它有

沒有辦法證得所量的究竟本質？沒有辦法，它只能證得所量，無法證得所量的究竟本

質。所以，所謂的「他定」，指的是如果它想要進一步地證得所量的究竟本質，必須

藉助隨後所生起的量才能證得；它本身有沒有辦法證得所量的究竟本質？沒有辦法。

所以，所謂的「由他決定的量」，是針對所量還是所量的究竟本質？對於所量的究竟

本質而言，它是由他決定的量。為什麼是由他決定的量？因為它本身是量，而這個量

如果想要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它必須藉助隨後所生起的其他量才有辦法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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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另一個例子，由自己決定總相而由其他量決定別相。它取了另外一個名稱：

「總相」跟「別相」。第一個例子，它用的名稱是「表象」、「實際的情況」，但它

的例子大同小異，只是換了一個名稱。我們看它所舉的例子：實際上是無憂樹，卻以

分別知懷疑「這是否為無憂樹？」之時看見遠距離樹木的根現前知。這個例子應該不

難理解吧？他確定看到了樹，但因為距離的關係，他不確定的是什麼？「那是不是無

憂樹？」所以這時看到樹的眼根現前知自己能夠決定樹、能夠證得樹，但它有沒有辦

法證得那些樹是無憂樹？沒有辦法。所以提到「由自己決定總相」，這當中的「總相」

指的是什麼？樹。「由其他量決定別相」，「別相」指的是什麼？無憂樹。無憂樹是

樹的別相，樹是無憂樹的總相，這一點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由自己決定總相，由其他

的量來決定別相；如果他要確定那些樹是無憂樹，他必須藉助、依靠其他的量才有辦

法決定。所以，所謂的「他定量」，是指它本身是量；「由他決定」，是強調它對於

所量的究竟本質而言，是由其他的量來確定、由其他的量來決定，這一種量，我們稱

為「他定量」。   

 

接著，我們看到「自定量」，自定量相對而言就容易多了。我們先看到自定量的

五個分類：1.串習外境的根現量、2.顯現有作用的根現量、3.自證現量、4.瑜伽現量、

5.比量。你有沒有發現，自定量的五個例子最後面都有「量」這個字？所以自定量一

定是量。我們看到五個例子當中的第一個事例：例如「兒子心續中持有父親容貌的根

現量」。這當中的「持有」，是指執持、緣著。所謂的「串習外境的根現量」，指的

是兒子每天都會看到父親的容貌，所以他很熟悉那個境；即便他之前看過了很多次，

但他的心續中還是能夠生起緣著父親臉孔的根現量吧？這個問題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即便你看過這個鬧鐘很多次了，但當之前眼根知的續流中斷之後，你再次地看到這個

鬧鐘，那個眼根知還是能稱為量；而不是說初次看到鬧鐘的眼根知稱為量，之後都稱

為再決知。我們之前在討論量的時候有提到：初次看到某一個新的對境，那是量，但

當它的續流中斷之後再次看到時，第一念也是量。所以即便兒子天天看到父親，他很

熟悉父親的臉長什麼模樣，但他的心中還是能夠生起屬於量的眼根現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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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它是自定量？這個根現量的「所量」和「所量的究竟本質」是相同的，它

的所量是什麼？父親的容貌。這是不是就是所量的究竟本質？也是。所量的究竟本質

並不是指：所量最究竟的狀態是無常、是無我。這當中所量的究竟本質，是從「觀察

者的角度」而言。兒子在意的是什麼？他在意的是父親長什麼樣子，他才不在意父親

的臉是不是無常、是不是無我，這不是他關注的焦點；對於兒子而言，父親的容貌就

是他想要了解的境，那既是所量，也是所量的究竟本質。   

 

剛才的那個例子：實際上是火的顏色，但心中生起了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的分

別知，在那個當下所生起的緣著紅色的眼根知。這時他在意的境是什麼？他在意的境

是他所看到的紅色到底是什麼。所以他才會生起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所以

你光告訴他：「你看到的那個顏色的確是紅色。」有沒有辦法滿足他？沒有辦法。他

會回你：「我當然知道那是紅色，我現在問的是那是什麼東西的紅色？」當你回答說

「你看到的的確是紅色」時，這個回答無法讓他滿意，這就表示它所量的究竟本質不

是只有紅色，而是它實際的狀態，那才是他想要了解的狀態。但對於兒子來說呢？他

想要了解的狀態是什麼？「我想看到的是我爸的臉，這就是我想要了解的狀態；你不

用跟我講它是不是無常、它是不是無我。」他想要了解的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都是

一樣的。所以你有沒有發現：自定量的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是相同的；他定量的所

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是不同的，有發現這一點嗎？  

 

（學員：兒子心續中持有父親容貌的根現量是自定量，那是因為他關注的是父親

的容貌。）是。（學員：如果這個兒子看到的是一個來到家裡的陌生人，那他的眼根

知是自定量還是他定量？）他心中的想法是什麼？（學員：他是誰？）他是誰？然後

呢？進一步地生起緣著那個陌生人的眼根知，是不是這樣？那個眼根知所緣的境是陌

生人吧？（學員：對。）如果他想要進一步地知道陌生人是誰，他需要藉助其他的量，

他本身無法透由眼根知了解那個陌生人是誰，這個就是他定量。所以是不是自定量或

他定量，會隨著當下的狀態而有所改變。有沒有一種可能：對境的確是火的顏色，但

是看的人完全不在意那是不是火的顏色，他只在意他看到的顏色是不是紅色，他的心



 

15 

中完全沒有懷疑，而生起緣著紅色的根現前知時，這種根現前知是什麼？自定量，因

為他完全不在意所量的究竟本質為何。但我們這個地方有特別提到：他的心中現起了

懷疑「這是否為火的顏色？」的同時，緣著紅色的眼根現前知。這種眼根現前知的對

境雖然是紅色，但對於那個補特伽羅來說，你光告訴他「那是紅色」，並無法滿足他，

因為這無法化解他心中的疑慮；如果要化解他心中的疑慮，他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才行，

所以我們說他當下所生起的緣著紅色的眼根知是他定量。如果不是這樣，他想要知道

的就是「我看到的就是紅色」，僅止於此，「你不要告訴我那是火的紅色、燈的紅色、

還是其他東西的紅色，我只想要確定我的眼睛沒看錯，我現在還沒色盲，我看到的就

是紅色，這樣就可以了。」這樣的話就是自定量，因為他想要了解的所量的究竟本質

就是紅色，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像：紅色這個顏色，它可以附著在很多東西上面，它可以畫在紙上、布上，

也可以畫在石頭上，甚至畫在人身上都可以。我們就以紙跟布來作例子：有一張紙、

有一塊布，上面各畫了一個紅色的圓圈。當有人問另外一個人說：「你看到的是什麼

顏色？」他的直覺反應是：「我看到的是紅色。」這時緣著紅色的根現前知就是自定

量。但如果對方問他說「你看到的那個紅色，它是布的紅色還是紙的紅色」時，他心

裡面會產生懷疑，如果距離遠，他就無法確定，「這個看起來差不多，很像紙又很像

布，從我的角度我無法確定。」他會這樣回答。他如果要確定這一點，必須藉助其他

的量來輔助他。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原本緣著紅色的眼根知，它的第一剎那就會變

成什麼？他定量，因為這時他想要了解的究竟本質就不是只有紅色，他要確定這個紅

色是紙的紅色還是布的紅色。 

 

（學員：剛剛講到他定量的時候，是不是說一定要有兩個量？也就是說先有自定

量、再有他定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例子，他看到遠遠的地方有紅色，如果他對那個

紅色不是很確定，只是感覺有個顏色，他就直接走近那個地方，一開始他對紅色並沒

有產生量，然後走近看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是火，而且是紅色的，在這個時候如果說有

他定量，那就表示不一定要先有自定量，因為他原本就沒有看到紅色。）我們之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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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時候說到：他定量的第一個條件是它本身是量；在它本身是量的同時，如果它

想要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才能了解，我們稱那種量為他定量。如

果它本身不是量呢？那就不需要討論了，因為不是量，怎麼會是他定量？所以在它本

身是量的情況下，如果它想要進一步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必須藉由其他的量才有辦

法了解，這時我們說原先的那個量叫他定量。自定量呢？相同的，它本身是量，但對

它來說，所量與所量的究竟本質完全相同，所以當它要了解所量也好、所量的究竟本

質也好，它不需要藉由其他的量，它自己就有能力了解，這時它就稱為自定量。所以

它本身必須是量；如果他一開始就懷疑「我看到的顏色是不是紅色？」這時候它本身

就不是量。的確也有這樣的例子，但這個例子本身就不是量，頂多只能為它取名為他

定量，但實際上它不是量。   

 

這在第三個例子裡面就提到，不僅實際情況由其他量決定，甚至連表象也由其他

量決定。這個地方它舉的例子是：會引發「我是否看見青色？」這個疑惑的看見青色

的根現前知。這個例子在哪裡出現過？顯而未定知；屬於顯而未定知的根現前知的例

子，就是這個例子。會引發「我是否看見青色？」這個疑惑的看見青色的根現前知，

就是第三的實例。「第三」是指什麼？不僅實際情況由其他量決定，甚至連表象也由

其他量決定──不要說是實際的情況，就連表象它也無法確定。所以它有一點類似他

定量。哪一點類似？如果它想要了解實際的情況，它必須藉助其他的量。由於這一點

類似的緣故，所以為它取了這個名稱，但它本身是不是他定量呢？不是。所以才說：

從容許語詞表達的觀點來區分他定量的話。這個分類就跟「總相」的分類是一樣的，

以言詮門的角度分為類總、義總、聚總，這是因為聚總不一定是總相；相同的，以言

詮門的角度來區分他定量的話，他定量可以分為三類，但這三類裡面只有第一類與第

二類是真正的他定量，第三類呢？取名為他定量，但它本身是不是他定量？不是。為

什麼可以為它取名為他定量？因為它跟他定量的性質有點類似。哪一點類似？如果它

想要了解實際的情況，必須藉由其他的量才有辦法確定。所以之後也提到了：只有前

二者才是真正的他定量，後者只是名不副實的他定量。所以他定量本身就必須是量；

如果它本身不是量，即便它之後能夠藉由其他的量來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這都沒有

用，因為它本身不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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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所以其實是有兩個量出現，就是自定量先出現了以後，再產生一個他定

量。）我們講他定量的時候，指的是前面的那個量是他定量，而不是說後面的那個量

是他定量。後面的那個量是什麼量？後面的量應該是自定量吧，因為它自己就能夠了

解所量的究竟本質了。所以前後的兩個量，前者稱為他定量，後者稱為自定量；而不

是說前者叫他定量，後者也叫他定量。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在探討自定還是他定的時

候，我們所要探討的是「所量的究竟本質」。最初所生起的量為什麼稱為他定量？因

為它本身是量，如果它想要了解所量的究竟本質，它必須藉助其他的量才能了解，所

以稱它為他定量。後面的量，還能不能稱它為他定量？不能，因為它是自定量。後面

的那個量自己就能了解「那個紅色就是火的顏色」，它還需不需要透過其他的量來確

定這一點？不需要，它本身就能夠確定，所以它是自定量。  

 

本來想要先簡單地解釋過這個部分，結果從你們的問題裡面，慢慢把一些東西都

挖出來了。我們這個地方提到的是自定量和他定量：所謂的「自定量」──透由自己

就能夠確定所量的究竟本質的量；「他定量」──它本身是量，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

所量的究竟本質，必須透由隨後生起的量來確定、來了解。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